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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分支（代表）机构管理办法
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试行）
第一条   为促进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各项工作的开展，合理有效整合社会资源，拓宽服务和工作领域，按照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和《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根据基金会发展的需要，如需设立分支机构时，由基金会秘书处提出申请，并提请理事会审议批复。
第三条  理事会审议通过后，按照基金会主管机关和登记机关相关规定和登记程序进行登记。必要时向社会公告。
第四条  按照相关规定，基金会分支（代表）机构的名称为：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***基金。
第五条  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业务活动应该严格遵循《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章程》，遵照基金会的宗旨，在基金会业务范围内开展。在开展活动和日常工作中使用分支机构名称。
第六条  分支机构开展活动范围由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会进行授权，需于每年12月31日前报告年度工作情况，由基金会理事会决定是否继续授权。
第七条  分支（代表）机构是基金会的组成部分，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在开展活动和日常工作中，必须自觉维护本基金会的利益，积极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。
第八条  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设立管理委员会，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全体委员选举产生。
第九条  分支（代表）机构内不再设办事机构。全职工作人员由基金会统一管理，兼职工作人员由原单位管理。
第十条  分支（代表）机构公章只作为日常工作联络用章，用于以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名义向外联络，不代表基金会对外用章。
第十一条  分支（代表）机构的财务由基金会统一管理，执行本会的财务管理制度，不单独开立银行账户。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行政经费自筹。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三条   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